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462/06-07號文件  

 
檔  號：CB1/PL/TP 
 
 

交通事務委員會  
 

2006年 12月 15日的會議  
 

有關打擊酒後駕駛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此文件旨在就政府當局打擊酒後駕駛的措施提供背景資料，

並綜述過往交通事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委員提出的意見。  
 
 
針對酒後駕駛的法例  
 
2.  在 1995年，政府當局制定了一套新的針對酒後駕駛的法例，

以訂明司機的血液、尿液及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的法定限度，並向司機

施加一項法律義務，訂明在指定的情況下，司機須提供血液、尿液或

呼氣樣本，以供測試。實施新訂酒後駕駛的法例，已經向市民傳遞了

一個重要信息，就是酒後不應駕駛。  
 
3.  在 1998年，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 1998年道路交通 (修訂 )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該條例草案旨在把血液中酒精濃度的法

定限度，由每 100毫升血液含 80毫克酒精降至 50毫克 1，並相應把呼氣所

含酒精濃度的限度，由每 100毫升呼氣含 35微克降至 22微克，以及把尿

液所含酒精濃度的限度，由每 100毫升尿液含 107毫克降至 67毫克。據

政府當局所述，有關建議符合國際趨勢。海外的研究已證實建議的法

定限度確有成效。條例草案亦包括簡化酒後駕駛測試程序的建議。  
 
4.  在商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委員對政府當局收緊酒精濃度的

建議有不同意見。部分委員認為，把血液中酒精濃度的限度收緊，有

助司機在喝酒時更有節制，並可加強道路安全。由於酒後駕駛不僅影

響司機，亦會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故此阻嚇司機不要酒後駕駛，會

令社會整體受惠；如有需要，政府當局甚至可考慮把限度進一步收緊

                                                 
1 血液中酒精濃度的限度為 80毫克：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相等於在喝下大約 3、
4罐淡啤酒或 3小杯葡萄酒之後頭一小時內血液中的酒精濃度。 50毫克的限度則更

為嚴格，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相等於喝下大約兩罐淡啤酒或一小杯半葡萄酒之後

頭一小時內血液中的酒精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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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毫克。酒後駕駛問題未有惡化只可顯示現行法例已發揮效用，但並

不代表沒有需要進一步收緊限制。再者，有關改變亦符合國際趨勢。  
 
5.  然而，其他委員卻不支持上述觀點。他們認為，建議把血液

中的酒精濃度的限度由 80毫克收緊至 50毫克，與降至 0毫克相比，只能

帶來輕微的效益。他們亦指出，酒後駕駛與醉酒駕駛不同，而酒精的

影響亦會因人而異，受多種因素決定。鑒於並無數據顯示酒後駕駛的

問題有惡化跡象，而且亦缺乏具體證據證明司機喝下的酒精份量與意

外率之間有密切關係，政府當局實在沒有足夠理據支持更改限度的建

議，因為很多海外國家亦是以 80毫克為標準，況且在自由社會，個人

生活方式不應受到過度干預。  
 
6.  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是否需要提高針對酒後駕駛的罰則水

平，藉以加強其阻嚇作用。政府當局指出，因酒後駕駛而被定罪的司

機，可處的最高罰則為罰款 25,000元，以及監禁 3年。政府當局認為這

些罰則水平已經足夠，無需作任何改變。關於按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法定限度的水平施加不同水平的罰則的建議，政府當局不贊同該做

法，因為此舉可能會令人產生錯覺，以為超過法定限度的酒精濃度水

平會在不同程度上獲得接納。  
 
7.  條例草案 (包括政府當局提出的收緊血液中酒精濃度水平的

建議 )在 1999年 7月 16日獲立法會通過，而有關修訂在 1999年 10月 1日生

效。  
 
 
檢討針對酒後駕駛的罰則 

 
8.  自通過針對酒後駕駛的法例後，議員曾多次與政府當局檢討

針對酒後駕駛罪行的罰則水平，是否足以發揮當局希望達到的打擊酒

後駕駛的阻礙作用。  
 
9.  在回答一位議員在 2004年 6月提出的書面質詢時，政府當局重

申，當局不打算提高針對酒後駕駛的最高罰則，當中包括最高罰款

25,000元、最長監禁期 3年，以及停牌 (時間長短由法庭決定 )。此外，

司機的駕駛執照紀錄會記入 10分的違例駕駛記分。若意外導致他人死

亡，有關司機可能會被控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一經定罪，有關司

機可處最高罰款 50,000元、最長監禁 5年、違例駕駛記分記 10分；如果

是首次定罪，司機會被停牌最少兩年，若屬第二次或其後再被定罪，

則最少停牌 3年。  
 
10.  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已取得 7個海外國家／州 (即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新加坡、加拿大魁北克省、英國、新西蘭、美國

亞利桑那州及日本 )對酒後駕駛作出懲處的資料。詳情載於附件A。簡

而言之，海外國家針對此項罪行的最高罰款由港幣 2,000元至 75,000元
不等，而監禁年期則由零至 3年不等。首次定罪所扣的違例駕駛分數由

3至 25分不等。有些國家會把違例司機的駕駛執照暫時吊銷 3個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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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國家則會永久吊銷其執照。而第二次定罪或屢次違例被定罪者的罰

則亦會較重。  

 
11.  當檢討針對酒後駕駛罪行的罰則水平時，部分事務委員會委

員認為，法庭對酒後駕駛實際施加的判刑，不足以反映酒後駕駛罪行

的嚴重性。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向司法機構轉達他們對所施加罰則水平

的關注。法庭對酒後駕駛罪行施加的罰則的最新統計數字載於附件B。 
 
12.  關於酒後駕駛引致他人傷亡的交通意外數目，政府當局於

2006年 5月提供以下資料：  
 

年份 酒後駕駛導致傷亡的意外數字 

2003 年  106 宗  
2004 年  97 宗  
2005 年  89 宗  

 
 
立法會通過的議案 

 

13.  在 2006年 6月 14日，立法會通過以下議案：  
 

"鑒於不少駕車人士對酒後駕駛的危險意識薄弱，近年酒後駕

駛引致的嚴重交通意外經常發生，嚴重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

的生命安全，本會促請政府加強宣傳教育，檢討現時酒後駕

駛罪行罰則的阻嚇性，並研究修改法例，包括參考其他國家

的做法，暫時吊銷首次被定罪司機的駕駛執照，並強制規定

觸犯該罪行的人須參加駕駛改進課程以改善他們的駕駛習

慣，而且須通過駕駛測驗，方可重新獲發駕駛執照，以及賦

權警方以隨機抽樣方式截查車輛，並在有合理懷疑的情況

下，對駕車人士進行路邊酒精呼氣測試，以加強打擊酒後駕

駛及提高駕車人士對酒後駕駛危險的警覺性，從而減少因此

而導致的交通意外，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 
 
14.  為回應立法會通過的議案，政府當局其後就此提交了進度報

告。政府當局表示已透過傳媒及大型宣傳活動，加強有關酒後駕駛的

宣傳及教育，以配合加強採取執法行動，尤其在節日及假期期間。政

府當局將會研 究 暫 時 吊 銷 首 次 因 酒 後 駕 駛 被 定 罪 的 司 機 的 駕 駛 執

照，並規定他們參加駕駛改進課程的建議。當局正研究各項細節，

當中包括暫時吊銷執照的期限、執法及監管機制、違反有關規定的

罰則，以及此等罰則與其他罰則是否兼容及相符。然而，對規定觸

犯酒後駕駛罪行的司機須重新參加駕駛考試，方可再獲發已被暫時吊

銷的駕駛執照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有所保留。  
 
15.  關於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呼氣測試的建議，現行法例規定，

警方可隨機截查車輛，如有合理懷疑，他們可要求駕車人士在路邊進

行檢查呼氣測試。在 2006年 6月 2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相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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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時，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從警方要求司機提供呼氣樣本所涉及的

警權、人權及公眾接受程度等考慮因素，更詳細地研究有關建議。政

府當局表示，警方須研究進行測試的程序及指引，務求盡量減少警民

之間的潛在衝突。當局亦會研究有關的運作安排，例如運作方式、時

間及次數等，以期盡量減少對交通的影響。  
 
16.  審計署署長曾探討完成酒後駕駛測試所需的時間，並在 2006
年 3月發表的第四十六號報告書中匯報其研究海外國家所採取的措施

的結果。根據該份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引述的世界衞生組織在 2004年
發表的報告，在一些國家，隨機抽樣進行路邊呼氣測試已將與酒精有

關的交通意外整體減少約 20%。  
 
 
最新發展情況 

 
17.  政府當局已就針對酒後駕駛的現行法例及措施進行檢討，並

會在 2006年 12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匯報有關的檢討結

果及打擊酒後駕駛的具體建議。  
 
1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件C。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12月 11日



附件 B 
(第 1 頁，共 2 頁 ) 

 
酒後駕駛違例事項罰則一覽表  

 
 

首次違例的罰則  第二次違例的罰則  

罰款  罰款  國家 /州 /省及法定限度  

當地貨幣  折合港幣  監禁  
暫時  

吊銷執照  
被記的違例

駕駛分數  當地貨幣  折合港幣  監禁  
暫時  

吊銷執照  
被記的違例

駕駛分數  
香港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50毫克酒精 

<25 000元 <25 000元 <3年 不會吊銷  10分 <25 000元 <25 000元 <3年 >2年 10分 

新南威爾士 (澳洲 )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50至 80毫克酒精 

1 100澳元  3    6 600元 不適用 至 6個月 2 200澳元 13 200元 不適用 6個月至 
無限期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80至 150毫克酒精 

2 200澳元  13 200元 <9個月 6個月至 
無限期 3 300澳元  19 800元 <1年 1年至 

無限期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150毫克酒精 

3 500澳元  21 000元 <18個月 1年至 
無限期 

3分 

5 500澳元  33 000元 <2年 2年至 
無限期 

3分 

新加坡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80毫克酒精 

1 000-5 000 
新加坡元 4 700-23 500元 <6個月 >1 年 不適用 3 000-10 000 

新加坡元 
14 100-47 000
新加坡元 <1年 >1年 不適用 

魁北克省  (加拿大 )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80毫克酒精 

>600 
加拿大元 >3 800元 不適用 1  4年 分 不適用 不適用 

>14日 
(第三次或之後
違例為> 3個月)

3年 
(第三次或之後違
例為 5年) 

4分 

英國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80毫克酒精 

<5 000英磅 <75 000元 <6個月 >1年  3至 11分 <5 000英磅 <75 000元 <6個月 >3年 3至 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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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第 2 頁，共 2 頁 ) 

 
 

首次違例的罰則  第二次違例的罰則  

罰款  罰款  國家 /州 /省及法定限度

當地貨幣  折合港幣  監禁  
暫時  

吊銷執照

被記的違例  

駕駛分數  當地貨幣  折合港幣  監禁  
暫時  

吊銷執照  

被記的違例

駕駛分數  

新西蘭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80毫克酒精 

<4 500 
新西蘭元 <25 650元 <3個月 >6個月 註 1 

<4 500新西蘭元
(第三次或 
之後違例為 

<6 000新西蘭元)

<25 650元
(第三次或之
後違例為
34 200元) 

<3個月 
(第三次或之後
違例為<2年) 

>6個月 
(第三次或之後違
例為> 1年) 

註 1 

亞利桑那州 (美國 )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80至 150毫克酒精 

>10日  500-750美元 4 000-6 000元 3至 8個月 1至 3年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150毫克酒精 

>250美元 >2 000元 

>1個月 

>3個月 8分 

>500美元 >4 000元 >4個月 >1年 

8分 

日本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內含 
34至 57毫克酒精 
(在酒精影響下駕駛) 

6分 

血液所含酒精濃度： 
每 100毫 升血液內含 
>57毫克酒精 
(在酒精影響下駕駛) 

最高罰則為監禁 1年或最高罰款 30萬日元 
(港幣 22 350元) <2年 

13分 

嚴重受酒精影響 
(醉酒駕駛) 

最高罰則為監禁 3年或最高罰款 50萬日元 
(港幣 37,250元) 2年 25分 

資料不詳 
 

 
 
註 1：  
 

在新西蘭，未滿 20 歲人士在下列情況會被扣 50 分的違例駕駛分數：  
 - 在呼氣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過法定限度的情況下駕駛或企圖駕駛；   
  

 
- 未能或拒絕等候呼氣檢查測試結果；  
 - 未能或拒絕接受舉證用的呼氣測試或血液測試。  

 不過，呼氣或血液中酒精含量超過訂明限制的司機如已年滿 20 歲，則不會被扣違例駕駛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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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39A 條  
對酒後駕駛罪行判處的刑罰  

 
 
 

二零零六年定罪的個案   

一月至二月  三月至七月  

被定罪的個案宗數  114 162 

被判監禁的宗數  0  4 

監禁刑期  0  1 至 3 個月  

發出社會服務令的宗數  4  9 

履行社會服務令的時數  100 至 180 小時  50 至 200 小時

罰款額  1  000 至 15 000 元 500 至 15 000 元

取消駕駛資格的月數  1 至 26 個月  2 至 3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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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酒後駕駛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會議紀要  臨立會CB(1)1094號文

件  
http://www.legco.gov.
hk/yr97-98/chinese/pa
nels/tp/minutes/tp0901
98.htm 
 

9.1.98 交通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檢討酒後

駕駛法例提供的文件  
臨 立 會 CB(1)730(01)
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
hk/yr97-98/chinese/pa
nels/tp/papers/tp0901_
4.htm 
 

法案委員會向內務委

員會提交的報告  
CB(1)991/98-99 
http://www.legco.gov.
hk/yr98-99/chinese/hc/
papers/h1203991.pdf 
 

12.3.99 《 1998 年 道

路 交 通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委員會

(下稱 "法案

委員會 ") 

有關《 1998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TRAN 1/12/126
http://www.legco.gov.
hk/yr98-99/chinese/bc/
bc07/general/27_brf.p
df 
 

12.11.03 立法會會議  劉健儀議員就酒後駕

駛法例的事宜提出書

面質詢  
 

http://www.legco.gov.
hk/yr03-04/chinese/co
unmtg/hansard/cm111
2ti-translate-c.pdf 
 

9.6.04 立法會會議  李鳳英議員就酒後駕

駛的事宜提出書面質

詢  

http://www.legco.gov.
hk/yr03-04/chinese/co
unmtg/hansard/cm060
9ti-translate-c.pdf 
 



 

 2

會議日期 

 

會議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會議紀要  CB(1)679/04-05 
http://www.legco.gov.
hk/yr04-05/chinese/pa
nels/tp/minutes/tp0412
17.pdf 
 

政府當局就檢討打擊

不當駕駛行為的措施

提供的文件   
 

CB(1)466/04-05/(03) 
http://www.legco.gov.
hk/yr04-05/chinese/pa
nels/tp/papers/tp1217c
b1-466-3c.pdf 
 

17.12.04 交通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外國對酒

後駕駛的懲處提供的

補充資料  
 

CB(1)1008/05-06/(01) 
http://www.legco.gov.
hk/yr05-06/chinese/pa
nels/tp/papers/tpcb1-1
008-1c.pdf 
 

會議紀要  CB(1)1234/05-06 
http://www.legco.gov.
hk/yr05-06/chinese/pa
nels/tp/minutes/tp0602
24.pdf 
 

政府當局就打撃酒後

駕駛及駕車時使用手

提流動電話的措施提

供的文件  
 

CB(1)932/05-06(11) 
http://www.legco.gov.
hk/yr05-06/chinese/pa
nels/tp/papers/tp0224c
b1-932-11c.pdf 
 

24.2.06 交通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酒後駕駛

罪行作出處罰的統計

數字提供的補充文件  

CB(1)2230/05-06(01) 
http://www.legco.gov.
hk/yr05-06/chinese/pa
nels/tp/papers/tp0224c
b1-2230-1c.pdf 
 

24.5.06 立法會會議  劉皇發議員就打擊酒

後駕駛的措施提出口

頭質詢  

議事錄 (只備中文本 ) 
http://www.legco.gov.
hk/yr05-06/chinese/co
unmtg/floor/cm0524ti-
confirm-c.pdf 
 

14.6.06 立法會會議  劉江華議員就打擊酒

後 駕 駛 措 施 動 議 議

案，該項議案經鄭家富

議員修訂後獲得通過  
 

議事錄 (只備中文本 ) 
http://www.legco.gov.
hk/yr05-06/chinese/co
unmtg/floor/cm0614ti-
confirm-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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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23.6.06 交通事務委

員會  
會議紀要  CB(1)2225/05-06 

http://www.legco.gov.
hk/yr05-06/chinese/pa
nels/tp/minutes/tp0606
23.pdf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12月 11日  


